
 

BTAP/A/1/1 
原 文：英文 

日 期：2020 年 7 月 21 日 

视听表演北京条约 

大 会 

第一届会议（第 1次例会） 
2020年 9月 21日至 29日，日内瓦 

议事规则 

国际局编拟的文件 

1. 《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下称《北京条约》）在得到所需的 30 项批准或加入之后，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生效。本文件载有关于北京条约大会（下称大会）首届会议相关程序问题的信息和建议。建议

大会在本届会议上通过议事规则、选举主席团成员，并审议关于条约成员和实施情况的信息（文件

BTAP/A/1/2）。 

总议事规则 

2. 《北京条约》第 21条第(5)款规定： 

“第 21条 

“大 会 

[……] 

“(5)大会应努力通过协商一致作出决定，并应制定自己的议事规则，包括召集特别会议、法定

人数的要求，以及按本条约的规定，作出各类决定所需的多数等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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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执行这一规定，建议大会与产权组织的其他每个机构一样，采用《产权组织总议事规则》

（产权组织第 399（FE）Rev.3 号出版物），作为其自身的议事规则，但增加下文所详述的特别规则，

予以修正。 

特别规则 

4. 《北京条约》中载有若干与产权组织过去的一些条约和公约做法有所偏离的规定。因此，必须

要考虑若干特别规则，对《产权组织总议事规则》进行修正。 

5. 《产权组织总议事规则》本身
1
即明确规定可作出修正。 

主席团成员 

6. 《产权组织总议事规则》第 9条规定在每届例会的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主席团成员。因此，产权组

织各机构的主席团成员在某届例会上当选后开始任职，任期通常是两年，截至但不包括下届例会。 

7. 《北京条约》在第 21条第(4)款中规定，大会“应由总干事召集，如无例外情况，应与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大会同时同地举行”。根据这项规定，同时按照产权组织大会在 2003 年通过的组织法改革修

正案，其中明确涉及产权组织大会会议的频率
2
，北京条约大会将每年举行例会（马拉喀什条约大会也

是如此）。鉴于产权组织大会以及产权组织成员国的其他大会均在 2020 年举行特别会议，主持这些会

议的主席团成员均属各自任期的第二年。因此，为使北京条约大会在选举主席团成员时遵循与其他大

会同样的周期，建议为其首届会议选举北京条约大会主席和副主席，任期一年，截至但不包括 2021 年

的下届例会，作为例外。自 2021 年起，建议北京条约大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为两年，并从此保持下

去；这样，北京条约大会主席团成员的选举将与产权组织内部的其他机构保持一致。 

8. 因此，建议以如下特别规则取代《产权组织总议事规则》第 9条，以说明北京条约大会的例会是

每年（而不是每两年）举行，但谅解是，该特别规则的适用，以及因之而来的两年任期的适用，应自

北京条约大会第 2 次例会（即 2021 年）上当选的主席团成员开始。结果是，如上文第 7段所述，并在

不损害拟议的第 9 条特别规则的前提下，在大会此次首届会议上当选的北京条约大会主席和副主席的

任期仅为一年，截至但不包括大会的下届例会。 

第 9条：主席团成员 

(1)大会应选举主席一人，副主席两人，其任期为两届例会，至新的主席团成员选出时为止。 

(2)离任主席和副主席不得立即再次当选担任该职务。 

                                                
1
 “第 56 条：总议事规则的修正 

“(1)本总议事规则可以修正，就采用本总议事规则的每一机构而言，此种修正以该机构的一项决定为之，前提

是尽可能在联席会议上作出此种决定，而且该机构按照修正本机构议事规则的程序接受上述修正。 

“(2)对本总议事规则的任何修正应于采用本总议事规则的每一机构接受该修正时对之生效。” 
2
 见文件 A/39/15。关于产权组织大会，成员国通过了对《产权组织公约》第六条第(4)款(a)项的修正，规定“大

会每一历年举行一次例会，由总干事召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组织法改革修正案已由产权组织成员国的相关各大

会通过，但目前尚未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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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 

9. 《产权组织总议事规则》规定代表团仅由成员国
3
构成。《产权组织总议事规则》还规定政府间

组织应作为观察员
4
。 

10. 尽管有上述规定，《北京条约》仍对某些政府间组织在大会中的地位作出明确规定。这一地位

有别于《产权组织总议事规则》给予政府间组织的观察员地位。在此方面，《北京条约》第 23 条

规定： 

“第 23条 

“成为本条约缔约方的资格 

“(1)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任何成员国均可以成为本条约的缔约方。 

“(2)如果任何政府间组织声明其对于本条约涵盖的事项具有权限和具有约束其所有成员国的立

法，并声明其根据其内部程序被正式授权要求成为本条约的缔约方，大会可以决定接纳该政府

间组织成为本条约的缔约方。 

“(3)欧洲联盟在通过本条约的外交会议上作出上款提及的声明后，可以成为本条约的缔约

方。” 

11. 因此，建议以一条特别规则取代《产权组织总议事规则》第 7条，以确保“代表团”的定义扩大

为包括那些根据《北京条约》第 23条第(2)款将成为缔约方的政府间组织： 

第 7条：代表团 

(1)一个机构的每个成员国应派代表一人或多人，代表可由副代表、顾问和专家若干人协助。 

(2)任何依《北京条约》第 23 条第(2)款成为该条约缔约方的政府间组织，应被视为代表团，并

应在大会享有与国家代表团相同的权利，除非本规则中另有规定。 

(3)每个代表团应有团长一名。 

(4)任何副代表、顾问或专家经其代表团长责成可行使代表职务。 

(5)每位代表或副代表应由他或她所代表的国家或政府间组织主管部门正式委派。代表和副代表

的任命应书面通知总干事，此种通知最好由外交部或政府间组织的主管部门签发。 

                                                
3
 “第 7 条：代表团 

“(1) 一个机构的每个成员国应该派代表一人或多人，代表可由副代表、顾问和专家若干人协助[……]。” 
4
 “第 8 条：观察员 

“(1) 总干事邀请按照条约或协定有观察员地位的国家和政府间组织派观察员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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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决 

12. 《北京条约》第 21条第(3)款(b)项规定： 

“第 21条 

“大 会 

[……] 

“(b)凡属政府间组织的缔约方可以代替其成员国参加表决，其票数与其属本条约缔约方的成员

国数目相等。如果此种政府间组织的任何一个成员国行使其表决权，则该组织不得参加表决，

反之亦然。” 

[……] 

13. 考虑到《北京条约》中的规定允许若干政府间组织在一定条件下成为缔约方、成为代表团，并

在大会行使表决权，建议以如下特别规则取代《产权组织总议事规则》第 25条： 

第 25条：表决 

(1)一个代表团提交的提案和修正案唯有至少得到另一个代表团支持时方可付诸表决。 

(2)凡属国家的每一缔约方应有一票，并应以其自己的名义表决。 

(3)凡属政府间组织的缔约方可以代替其成员国参加表决，其票数与其属本条约缔约方的成员国

数目相等。如果此种政府间组织的任何一个成员国行使其表决权，则该组织不得参加表决，反

之亦然。此外，如果此种政府间组织的属本条约缔约方的任何一个成员国是另一个此种政府间

组织的成员，且该另一政府间组织参加表决，则该组织不得参加该表决。 

附加特别规则 

14. 《北京条约》第 21条第(5)款在相关部分中规定，大会应制定自己的议事规则，“包括召集特别

会议[和]法定人数的要求”。由于《产权组织总议事规则》不包含关于这两个事项的具体条款（相

反，这两个事项由《产权组织公约》和若干其他条约的案文予以规定），因此为《北京条约》提出以

下附加特别议事规则： 

(1)法定人数 

北京条约大会成员国的半数构成法定人数。 

(2)召集特别会议 

经大会四分之一成员国的请求，大会应由总干事召集举行特别会议。 

15. 请大会审议并通过文件 BTAP/A/1/

1所提出的，对第 7条、第 9条和第 25条

（第 8 段、第 11 段和第 13 段）作出修正

的《产权组织总议事规则》，连同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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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段所提出的两条附加特别议事规

则，以此作为自身的议事规则。 

[文件完] 


